
臺北市政府 91.07.18. 府訴字第０九一０五八八三四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右訴願人因申請復職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八十九年四月十三日北市警人字第八九二三

五七一六００號書函之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原任職於原處分機關萬華分局警員，八十二年七月十六日以個人健康因素自請

辭職，經原處分機關以八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北市警人字第七六二九五號令核定發布辭職照

准在案；嗣訴願人於八十九年四月十一日向原處分機關萬華分局申請復職，經原處分機關以

八十九年四月十三日北市警人字第八九二三五七一六００號書函復知訴願人略以：「......

說明：......二、臺端申請復職乙案，......目前全國各警察機關均不再辦理復用，所請復

職乙事，歉難同意。」訴願人不服，於八十九年五月十七日提起復審，並循序提起再復審及

行政訴訟，嗣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九十年度訴字第一二一三號判決：「再復審決定、復審決

定均撤銷。......」於判決理由中並命應由受理訴願機關另為適法之處置。訴願人於九十一

年三月一日補充訴願理由，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本件訴願人於八十九年五月十七日提起復審（訴願），距原處分書發文日期（八十九年

　　四月十三日）雖已逾三十日，惟原處分機關未查明處分書送達日期，訴願期間無從起算

　　，是本件尚無訴願逾期問題，合先敘明。

二、按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八條規定：「有左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為公務人員：一、未具

　　或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二、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外國國籍者。三、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

　　，曾犯內亂罪、外患罪，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四、曾服公務有貪污行為

　　，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五、犯前二款以外之罪，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

　　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者，但受緩刑宣告者，不在此限。六、依法停止任用者。七

　　、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八、受禁治產宣告，尚未撤銷者。九、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

　　病者。」第三十二條規定：「司法人員、審計人員、主計人員、關務人員、稅務人員、

　　外交領事人員及警察人員之任用，均另以法律定之。但有關任用資格之規定，不得與本

　　法牴觸。」

　　警察人員管理條例第十一條規定：「警察人員之任官資格如左：一、警察人員考試及格



　　者。二、曾任警察官，經依法升官等任用者。三、本條例施行前曾任警察官，依法銓敘

　　合格者。......」

　　內政部警政署八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警署人字第五三二八五號函釋：「......說明：..

　　....二、為紓解缺額不足現象及提高員警素質，警察機關辦理警（隊）員復用案件處理

　　要點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三、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謂：

（一）訴願人經警察人員特種考試及格，於八十年十月七日任警佐二階警察官，復於八十二

　　　年七月十日辭職並獲准。今辭職理由消滅，擬請准予復職。

（二）訴願人原係萬華分局警備隊隊員，八十、八十一年任職○○街派出所期間，遭轄區內

　　　市民○○○、○○○挾怨報復誣指收受賄款。時因直屬主管提醒，該案水落石出尚需

　　　一段時日，依警政署處理類似事件原則，無論訴願人是否清白，必先予以一次記兩大

　　　過免職之懲處，然若訴願人被核以上列懲處，各級主管勢必要負連帶責任；為避免累

　　　及各級主管，建議訴願人先行辭職。訴願人乃提請辭職，靜候司法程序主持正義，還

　　　訴願人清白與公道。

（三）案經七年纏訟，獲臺灣高等法院判決無罪確定，所聲請冤獄賠償，亦獲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決定准予賠償新臺幣二十五萬六千元。

（四）訴願人係因戮力查察取締賭場不法，遭人構陷涉訟，並為服從長官命令而辭職，俟經

　　　近七年纏訟，沉冤昭雪而獲無罪判決確定，故訴願人據此申請復職，應予准許，始符

　　　公允。且訴願人因個案情形特殊，並非通案，故原處分機關以不同之離職原因，卻作

　　　相同之統案處理，亦有違平等原則。

（五）原處分機關以警察機關辦理警隊員復用案件處理要點，業報奉內政部警政署函示停止

　　　適用為由，駁回訴願人復職之申請，有違信賴保護、行政自我拘束及法律不溯及既往

　　　原則。

（六）擬請准予訴願人恢復警職，經此歷練，爾後當更盡心盡力為民服務、忠於職守，以報

　　　長官之厚愛及國家栽培。

四、查本件訴願人於八十二年間，因涉及貪污案，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依貪污罪嫌將

　　訴願人提起公訴，嗣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判決無罪，復經臺灣高等法院八十八年度重上

　　更　(四 ) 字第二號判決駁回檢察官上訴確定，是以訴願人目前並未有公務人員任用法

　　第二十八條規定所稱之不得為公務人員之消極資格。又訴願人係特種考試丙等行政警察

　　人員考試及格人員，訴願人亦符合警察人員管理條例第十一條規定之警察人員任官資格

　　，先予敘明。

五、訴願人固符合警察人員之任官資格。惟查警察人員申請復用警職乙節，業經內政部警政

　　署於八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召集相關單位研商辦理臺灣警察專科學校一五一期分發案時



　　，因礙於員警超額問題，已決議將警察機關辦理警（隊）員復用案件處理要點自即日起

　　停止適用，並以八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警署人字第五三二八五號函送各警察機關在案，

　　此有該函影本在卷可稽。按關於具有警察人員任官資格人員申請復用警職，既涉及全體

　　警察任用之統一性，則原處分機關對於訴願人再任警職之申請，以目前各警察機關均統

　　案暫停受理離職員警之復用申請，據以否准訴願人所請，衡屬行政機關裁量權之行使範

　　疇。再查，具有警察人員任官資格而經辭職獲准離職者，於事後申請復職時，並不當然

　　即有權要求原機關應予復用。亦即原機關是否同意復用，係屬原處分機關之裁量權限，

　　故訴願人主張原處分機關駁回訴願人復職之申請，有違信賴保護、行政自我拘束原則等

　　辯詞，均非可採。從而，本件原處分機關否准訴願人再任警職之申請，並無不合，應予

　　維持。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黃茂榮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王惠光

　　　　　　　　　　　　　　　　　　　　　　　　　　　　　　　　　　委員　陳　敏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劉興源

　　　　　　　　　　　　　　　　　　　　　　　　　　　　　　　　　　委員　黃旭田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一　年　　七　月　　十八　日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

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